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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人身安全小組第七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九十一年八月十六（星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 

 

貳、地點：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執行秘書兼召集人慈玲 紀錄：董靜芬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案： 

依九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第十五次委員會議第一次會前協商

會議修正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各項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有關人身安全部

份）」，請予以確認。 

決定： 

一、 「強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作」項目「工作重點」第三點之「應修(制)定法令」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劃規劃」「預定完成期限」修正為「預計九十三年三月三

十一日前報院」。 

二、 「加強辦理大陸及外籍配偶人身安全保護」項目「工作重點」第一點之「主(協)

辦機關」「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順序互調；「工作重點三」

之「主(協)辦機關」删除「行政院勞工委員原會」；「工作重點」第四點之「主(協)

辦機關」「內政部警政署」與「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順序互調；「工

作重點」第五點「五、研究…得申請居留」修正為「五、研究…得申請居(停)留」，

另「主(協)辦機關」增列「司法院、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入境管理局」修正為

內政部警政署〈外事組、入境管理局〉。 

三、 餘照案通過。 

四、 修正後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各項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有關人身安全部

份）」，詳如附件一。 

 

柒、討論案： 

第一案 

案由：研擬「外籍、大陸配偶相關問題因應策略及分工表」，是否有當，提請討論。 

說明：有關「外籍、大陸配偶相關問題因應策略及分工表」業經人身安全組第五、六次

會議通過，惟本部社會司於九十一年八月五日召開「研商中央政府九十二年婦女

相關預算編列第二次會議」，臺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彙整相關民間團體對於外

籍、大陸配偶提出之政策建議，經決議由人身安全組將該建議並列於分工表一併

討論，爰重行彙整「外籍、大陸配偶相關問題因應策略及分工表」如后，並提九

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召開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第十五次委員會議第一次會前

協商會議」討論，因時間不足未及討論，惟查第二次會前協商會議將於八月二十

日召開，為凝聚共識促使本案益趨周延，爰提請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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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引用臺灣婦女團體建議，此所指之團體為婦女新知基金會。 

二、 工作項目「※婦女團體建議與生活適應有關問題」部份： 

（一） 「因應策略」第一點倂納工作項目「生活適應輔導」之「因應策略二」，且

策略二條文內容修正為「提供大陸、外籍人士與國人結婚之相關法令規章、

在台生活資訊，對外籍配偶並依各國籍文字分別印製，送由我國駐外單位（以

我外籍配偶最多之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為優先）、各國在台辦事處發

送給移民女性，並由各地戶政事務所配合辦理移民、結婚登記手續時發放，

另規劃印製外籍配偶生活適應手冊。」，「中央權責機關」加列「外交部」；

外籍配偶生活適應手冊規劃印製單位，究由本部戶政司或社會司主政，提行

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第十五次委員會議第二次會前協商會議請主席裁示。 

（二） 「因應策略」第二點倂納工作項目「生活適應輔導」之「因應策略一」，且

策略一條文內容修正為「持續推廣生活適應輔導班，充實課程內容，教材教

學方法，並加強種子教師培訓（包括資深外籍、大陸配偶）」，「中央權責機

關」加列「教育部」。 

（三） 「因應策略」第三點「提高就業機會」部份納入「就業」工作項目、「就業」

工作項目「因應策略」第一點條文內容修正為「提供外籍、大陸配偶就業諮

詢服務並提高其就業機會。」；另建議「建立互助資源系統」部份匯納「生

活適應輔導」工作項目之「因應策略四」，且策略第四點條文內容修正為「協

助民間團體發展地區性大陸、外籍配偶服務措施(包含建立支持性團體、互

助支援網絡)。」，餘原規劃之因應策略即可含括，爰予刪除。 

（四） 工作項目「※婦女團體建議與生活適應有關問題」之「因應策略」第四點部

份，因已由「生活適應輔導」工作項目之「因應策略」第三點含括，爰予刪

除。 

三、 工作項目「※婦女團體建議有關保障工作權」部份： 

（一） 「因應策略」第一點部份，因涉國家政策，宜通案考量，爰予刪除。 

（二） 「因應策略」第二點部份納入「就業」工作項目、「就業」工作項目增列「因

應策略」第五點條文內容為「保障外籍配偶工作權益，研議就業服務法第

五十一條，使具有結婚證書的外籍配偶獲有居留證後就可以取得工作許可

證。」，「中央權責機關」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建議主責組別」為「就

業經濟組」。 

（三） 「因應策略」第三點部份，考量外籍配偶未必一定弱勢，爰予刪除。 

四、 工作項目「教育」之「因應策略」第一點部份條文修正為「制度化辦理大陸、外籍

新娘之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五、 工作項目「※婦女團體建議建立學歷認證辦法」部份，外籍部份適用「國外學歷查

證認定作業要點」，大陸部份因涉國家政策，宜通案考量，爰予刪除。 

六、 工作項目「法律權益」部份： 

（一） 「因應策略」第二點之「中央權責機關」修正為「內政部（警政署外事組、

入出境管理局）」。 

（二） 「因應策略」第三點之「中央權責機關」修正為「內政部（警政署、入出

境管理局）」。 

（三） 「因應策略」第四點條文修正為「研議修法簡化外籍配偶歸化國籍及大陸

配偶在台設籍程序」，「中央權責機關」加列「（入出境管理局）」。 

（四） 「因應策略」第六點條文內容刪除。 

七、 工作項目「※婦女團體建議保障子女監護權及探視權」部份，因涉法官獨立裁量權，

另擔保人制度亦已修正，爰於「法律權益」增列「因應策略」第六點，條文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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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於司法官養成及在職訓練時，增加兩性平權觀念與子女監護權案例之研

析課程。」，「中央權責機關」為「法務部」，「建議主責組別」為「人身安全組」外，

其餘部份均予刪除。 

八、 工作項目「人身安全」部份： 

（一） 「因應策略」第三點第（一）項移併為工作項目「就業」工作項目「因應策

略」第四點，「中央權責機關」刪除「內政部（戶政司、警政署）」。 

（二） 「因應策略」第三點第（二）項「中央權責機關」增列「（警政署、社會司、

戶政司）」。 

（三） 「因應策略」第五點「中央權責機關」增列「司法院」。 

九、 工作項目「※婦女團體建議有關正視家庭暴力問題」部份，表內其他項目即已含括

其因應策略，為避免重複，爰予刪除。 

十、 修正後之「外籍、大陸配偶相關問題因應策略及分工表」，詳如附件二。 

 

第二案 

案由：有關劉委員毓秀所提「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各項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建議事

項（詳如附件三）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依劉委員毓秀於「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第十五次委員會議第一次會前協商會

議」口頭建議暨會後書面資料，經協商刑事警察局確定文字內容在案。 

決議：劉委員毓秀所提「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各項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經會議決

議修正如後，因劉委員未出席本次會議，係與相關業務單位以書面及電話溝通，

惟綜合會議上各單位所提意見，如依劉委員所提原建議案辦理恐有窒礙難行之

處，是以如本次決議內容與原建議案意有未合，請委員利用相關會議時再行提出。 

茲將修正決議表列如後： 

項目 理念 工作重點 
主(協)

辦機關 

應修(制)

定法規 

主(協)

辦機關 

預定完

成期限 
備註 

管制

性暴

力犯

罪相

關資

訊 

涉及性暴力

之社會案

件，其再現

具有促發性

暴力行為之

作用，相關

單位對於其

訊息應嚴加

管制 

一、 媒體報導性侵害案

件，不得揭露被害

人身份資訊。 

二、 檢察、警察機關偵

查性暴力案件應要

求所屬人員嚴守偵

查不公開之規定。 

三、 衛政單位應規範媒

體進入醫院採訪性

暴力事件受害者及

其家屬。 

行政院

新聞局 

 

法務部 

警政署 

 

 

衛生署 

行政院

新聞局 

無 無   

強奪

暴力

犯罪

婦女

受害

防治 

強奪暴力犯

罪受害者以

女性居多，

應加強防

治。 

推動情境犯罪預防，降

低搶奪暴力犯罪率、增

加婦女安全感。 

內政部

警政

署、營建

署 

    

 

捌、附帶決議：請法務部檢視重點工作將不屬各組之法令，依規定填繕「行政院婦女權

益促進會各項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送本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委員會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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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十八時三十分。 


